永嘉县第七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选拔推荐
资格条件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均可作为县专业技术优秀人才推荐对象。

（一）获得县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以上（含二等奖，以下类同）的。

（二）获得2项以上实用新型专利，其研究成果已在生产应用中取得明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起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1项以上的。
（三）在正式认定的国家级专业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有一定影响力的专业论文1篇以上；或省级专业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有一定影响力的专业论文2篇以上，并在实践中取得较好经济和社会效益的。

（四）在县级以上重点工程建设、重大科研攻关、技术改造项目或科研成果的转化、推广应用工作中起到关键技术指导作用并取得显著成效的；或本专业获得市级以上荣誉称号的。

（五）长期在农业第一线从事农技推广工作，为推广应用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做出较大贡献，取得较好成果，得到同行和群众公认，并获得省级农业丰收奖三等奖以上或省级科技兴林奖三等奖以上或市级农业丰收奖二等奖以上其中一项的。

（六）在教育工作中，教学教改成绩明显，教学水平或教学管理水平在县内享有较高声誉的；或直接培养的学生在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举办的学科竞赛中获得国家三等奖以上、省二等奖以上其中1项的；或获得优质课评比省二等奖以上、教育教学课题研究成果评比市一等奖以上、教育教学论文评比省二等奖以上其中一项的。

（七）在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工作中，成绩明显，作品在正式认定的本专业国家级报刊上发表2篇以上或省级报刊上发表3篇以上；或在本专业国家级权威机构主办的奖赛中入展2次以上或省级权威机构主办的奖赛中入展3次以上的；或被评为市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的。
（八）在医疗卫生工作中，有扎实的医学理论基础和较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在重大疑难病症诊治中有较好经验，在县内有较高声誉的。

（九）在体育科研和业余训练工作中，有所创新，并指导实践取得较好成绩，直接培养的运动员在省级以上大赛中获得前三名或输送到上级训练部门的运动员在国家级以上大赛中获得前八名的；或直接培养的或输送到上级训练部门的运动员在市运会上获得8枚金牌以上；或长期从事群众体育运动，在省体育大会比赛中获得前三名的。

（十）在经济管理工作中，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较先进的管理理论、管理方法和较高的管理水平；或本专业获市级以上荣誉称号的。

（十一）在政法综治工作中，成绩明显，善于办理疑难复杂案件或取得较大科研成果，荣获专业类市级以上荣誉称号2次以上、记三等功2次以上、荣誉称号1次并记三等功1次其中一项的。
（十二）在本行业有特殊才能，做出重大贡献，在县内有重大影响的。

以上奖励或荣誉以正式文件或证书为准。如果系多人合作完成的，须是该项目、作品等的主要完成者和承担者。取得的成果、成绩及效益的时间段为2007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

